
中国国际跳棋协会纪律委员会工作规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国际跳棋项目健康发展，强化落实行

业监管责任，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规定和《中国国际跳棋

协会章程》，结合项目发展实际，制定《中国国际跳棋协会

纪律委员会工作规则》(以下简称 “本规则”)。

第二条 中国国际跳棋协会纪律委员会（以下简称纪律

委员会） 为中国国际跳棋协会（以下简称“中跳协”）分

支机构，在协会领导下，依照协会章程，遵守本规则开展各

项工作。

第三条 纪律委员会全面贯彻党的体育方针政策，倡导

公平竞争和拼搏进取精神，不断加强行业规章制度建设，保

障从业人员平等参与国际跳棋赛事、活动的权利，维护职业

道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树立和维护协会良好形象，

推动国际跳棋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组成

第四条 纪律委员会由主任 1 名、副主任和委员若干组

成，每届任期至中跳协下一届换届代表大会。

第五条 纪律委员会成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体育法和中跳协章程，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责

任感，公道正派；

（二）关心项目发展，有参与项目议事的意愿和能力，

能够正常履行职责。

第六条 纪律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人选由中跳协

提名，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产生。

第三章 职责任务

第七条 纪律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管行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对从业人员

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监督；

（二）监督竞赛组织工作，对其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

进行调查；

（三）协会内部纠纷的受理；

（四）对违规违纪人员做出处理决定；

（五）向理事会提出规范行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六）其它与行业纪律监督、惩戒以及纪律教育等相关

的职责。

第四章 运行制度

第八条 以委员合议或通讯的方式研究和处理一般违

规违纪行为。



第九条 以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方式研究和处理重大违

规违纪行为。

第十条 全体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可

召开。处理一般违规违纪行为，应当经超过应到会委员总人

数半数的与会委员同意方可通过；重大违规违纪行为应当经

应到会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与会委员同意方可通过。

第十一条 全体会议通过相关事项，一般应当采取无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实名投票方式表决。

第十二条 纪律委员会研究和处理的事项与委员本人

及配偶和亲属等存在可能影响公平公正决策或评定的利害

关系的，相关委员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纪律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定事项应当形成会

议纪要，会议纪要由主任审定签发。纪律委员会会全体会议

纪要应当及时提交中跳协秘书处备案。

第十四条 纪律处分决定由纪律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以纪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

第十五条 纪律委员会的处理决定一经发出或者公布

立即生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工作规则解释权属中国国际跳棋协会。

第十七条 本工作规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